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，详细申报流程

产品名称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，详细申报流程

公司名称 安徽舜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价格 20000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樊洼路蓝光禹州城8栋写字
楼7楼

联系电话  18856961010

产品详情

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流程：

一、企业根据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》和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指引》进行自我评价，初步判
断是否达到认定条件的要求。

二、企业登录"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"（www.innocom.gov.cn），按要求填写《企业注册登记表》
，并通过网络系统提交至认定机构。认定机构核对企业注册信息，在网络系统上确认激活后，企业可以
开展后续申报工作。

三、企业登录"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"，按要求填写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
，通过网络系统提交至认定机构，并向认定机构提交书面材料：

1、认定机构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同本级财政、税务部门组成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
认定管理机构简称认定机构。办公室设在省级、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。

2、书面材料

（1）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（在线打印并签名、加盖企业公章）； 

（2）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


（3）知识产权相关材料（知识产权证书及反映技术水平的证明材料、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等）、科研项目
立项证明（省级（含计划单列市）以上科研项目立项证明，对已验收或结题项目需附验收或结题报告）
、科技成果转化（总体情况与转化形式、应用成效的逐项说明）、研究开发组织管理（总体情况与五项
指标符合情况的具体说明）等相关材料；

（4）企业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的具体说明，相关的生产批文、认证认可和资质
证书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材料；

（5）企业职工总体情况说明与科技人员名单；

（6）经具有资质并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（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
限，下同）研究开发费用、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，并附研究
开发活动说明材料；

注：（企业自选符合以下条件的中介机构）

A.具备独立执业资格，成立3年以上，近3年内无不良记录；

B.承担认定工作当年具备执业资格（注册会计师、税务师）的人员占职工全年平均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0%
，全年月平均在职职工人数在20人以上；

（7）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（包括会计报表、会计报表附注
和财务情况说明书）；

（8）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。

注：对涉密企业，须将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材料做脱密处理，确保涉密信息安全。

四、认定机构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，从专家库中抽取至少5名评审专家(其中技术专家不少于60%，并至少
有1名财务专家) 组成专家组。审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：

1、合规性审查

审查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（项目）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专项审计报告等是否符合《管理办法》和《工
作指引》的要求；

2、独立评价

每名技术专家单独填写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技术专家评价表》，主要对企业知识产权、研究开发活动、
主营业务、成果转化及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等情况进行评价打分；每名财务专家单独填写 《高新技术
企业认定财务专家评价表》，参照中介机构提交的专项报告、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和纳税申报表等进行
评价打分；

3、综合评价

在各评审专家独立评价的基础上，专家组长汇总各位专家分数，按分数平均值填写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专家组综合评价表》。



注：具备条件的地区可进行网络评审。

专家库及专家选取办法

（1）认定机构应建立专家库（包括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），实行专家聘任制和动态管理，备选专家应不
少于评审专家的3倍；

（2）技术专家应具有技术职称，并具有《技术领域》内相关背景和实践经验，对该技术领域的发展及市
场状况有较全面的了解；财务专家应具有相关技术职称，或从事相关工作10年以上并具备相关职业资格
；

（3）认定机构根据企业主营产品（服务）的核心技术所属技术领域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成专家组
，并指定1名技术专家担任专家组组长 ，开展认定评审工作。

五、认定机构根据专家组评审意见，对申请企业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（可视情况对部分企业进行实地
核查） ，提出认定企业名单，报领导小组备案，报送时间不得晚于每年11月底。

六、经认定报备的企业名单，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在"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"公示10个工作日。有
异议的，须以书面形式实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，由认定机构核实处理；领导小组办公室可对报备企
业进行随机抽查，对存在问题的企业交由认定机构核实情况，提出处理建议。

七、经认定报备的企业名单，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在"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"公示10个工作日。有
异议的，须以书面形式实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，由认定机构核实处理；领导小组办公室可对报备企
业进行随机抽查，对存在问题的企业交由认定机构核实情况，提出处理建议。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http://www.tcpdf.org

